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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投縣選舉委員會第 361次委員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11年 8月 23日下午 2時 0分 

貳、 會議地點：本會 6樓會議室 

參、 出席委員：王委員英生、白委員錦聰、黃委員碧珠、陳委員應宗、陳

委員國忠、藍委員麗花、林委員怡鳳、洪委員明鑫 

肆、 列席人員：張召集人慶銳、吳總幹事燕玲、黃副總幹事志聰、李組長

淑媛、賴組長瓊美、莊組長豐德、政風室徐主任麗雪、簡課員靖芳、

郭課員芳瑜、陳書記秋庭、陳約僱人員瑞遠 

伍、 主席：洪委員瑞智                              紀錄：陳秋庭 

陸、 主席致詞：略 

柒、 工作報告： 

第一組工作報告： 

一、 第 360次委員會會議紀錄已印發各委員，請公鑑。 

 決定：中選會同意備查。 

二、 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7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略以，各級選舉委

員會之委員、監察人員、職員、(鄉、市、區)公所辦理選舉事務人員

及投開票所工作人員，不得登記為候選人，合先敘明。因 111年地方

公職人員選舉定於 111年 11月 26日（星期六）舉行投票，8月 29日

至 9月 2日受理候選人登記之申請，提醒有意登記參選之委員或監察

小組委員，允提早辭去其職務，以符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27條之

規定。 

三、 本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案電腦計票作業，將各選務作業中心

所屬人員確實配合本會規劃之各項 SOP 標準作業程序，同時中央選舉

委員會將辦理三次全國性模擬演練，將請各選務作業中心人確實配合

辦理各項模擬演練作業，以達成本次電腦計票作業「零缺失」之目標。 

四、 本會辦理「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於選舉

期間 111年 8月 16日至 111年 12月 15日止，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第 7 條第 5 項及施行細則第 5 條規定，於各鄉(鎮、市)設置選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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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辦理前開選舉相關選務工作，任務編組統計表詳如附件 1。 

李組長補充報告: 

    有關選舉經費，文宣品在 5月已經標了，防疫物品也已經標了，合約訂

於 7月付款，可是選舉經費還沒有撥下來，所以標案的部分已經延誤了。 

 
吳總幹事燕玲補充報告: 

 有關李組長所提到的選舉經費，選舉經費一共五千多萬，預算是編列在民

政處，款項還沒有撥下來的原因是因為預算在執行時，有一個預算分配數，

分配應該是分配在這一季，同仁上簽之後，因撥款之程序，主計室有退過一、

二次，近期內款項應該就會撥到選委會了。 

 
第二組工作報告： 

一、 預定 111年 10月分兩梯次邀集本縣各戶政事務所主任及選務相關人

員，辦理編造選舉(投票權)人名冊工作講習會。 

二、 111年 11月 6日完成本縣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第

1案選舉(投票權)人名冊編製，並續編印投票通知單。 

三、 各鄉(鎮、市)公所將於 111年 11月 8日起至 11月 10日止辦理選舉(投

票權)人名冊公告閱覽。 

四、 本會將於 111年 11月 10日前將「選舉(投票權)人人數初步統計表」

函報中央選委會。另於 11月 21日 12時前將「選舉人人數確定統計

表」函報中央選委會。 

五、 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7條第 2項規定：「投票所工作人員，得

在戶籍地或工作地之投票所投票，但在工作地之投票所投票者，以戶

籍地及工作地在同一選舉區，並在同一直轄市、縣(市)為限。」；因

本次選舉項目最小選舉區為村(里)長選舉，所以符合「工作地之投票

所投票者」規定者有限，另本會於 107年地方選舉選務工作檢討會議

-臨時動議(決議事項)：「……請公所將投開票所工作人員調派至離戶

籍地近一點的地方……」，故本縣本次選舉不辦理投票所工作人員工

作地之投票。 

六、 為保障原住民選舉人之投票秘密，確保原住民選舉權之行使，本次選

舉原住民投票所設置係以村(里)為單位，戶政事務所應依照下列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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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上開「原住民投票所設置一覽表」，據以編造原住民選舉人名冊，

無須另行徵詢原住民意願： 

（一） 一村(里)僅設一個投票所時，該投票所即為該村(里)之原住民

投票所，戶政事務所應將全數原住民選舉人編造於該投票所之

選舉人名冊。 

（二） 一村(里)設有二個以上投票所時，該村(里)之原住民投票所係

由鄉(鎮、市)公所指定，戶政事務所應將全數原住民選舉人編

造於「原住民投票所設置一覽表」指定之原住民投票所選舉人

名冊。 

（三） 上開規定，於山地鄉、平地原住民鄉(鎮、市)，或個別村(里)

之原住民選舉人人數眾多，確無妨礙投票秘密之虞，且指定至

同一個投票所投票，會造成選舉人投票不方便時，得不適用之。 

（四） 原住民選舉人投票所異動者，其選舉人名冊應單獨編造，並確

實納入異動後投票所選舉人人數統計之。 

（五） 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第一案與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同日舉

行投票，並合併設置投票所，為便利投票權人投票，原住民選

舉人投票所異動者，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第一案投票權人投票

所應配合辦理異動作業，其投票權人名冊應單獨編造，並確實

納入異動後投票所投票權人人數統計之。 

第二組補充報告﹕ 

戶政事務所已於8/6做地方公職選舉第二次測試選舉人人數確定

統計表，可給公所作參考，再請公所依照戶所提供的資料，於9/5

前將「原住民投票所設置一覽表」給戶政事務所，請依時程確實

配合。 

七、 本會已依第 360次委員會議決議：「111年 8月 29日至 9月 2日受理

候選人登記期間，請本縣南投市戶政事務所於本會配合設置『行動戶

政事務所』提供候選人因戶籍資料不完備之臨時申辦。」。 

 

第三組工作報告： 

一、 本次選舉公報編印「臺灣省南投縣第 19屆縣長選舉」及「南投縣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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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第 20屆議員選舉」等 2種，由本會負責編印(如有公投案亦由本會

負責編印)。「第 19屆（南投市第 12屆市長）鄉鎮長選舉」、「第 22

屆（南投市第 12屆、水里鄉第 21屆）鄉鎮市民代表選舉」及「第 22

屆村里長選舉」等 3種部分請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負責印製，並請

於 111年 11月 10日前編印完成。本會負責的部分，於完成編印後，

隨即由廠商送達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由於部分公所下班後係委由

保全系統負責辦公處所安全維護，但仍請指派專人留守點收，前揭 5

種選舉公報(含公投案)請依規於適當地點張貼，同時應於投票日 2日

前（111年 11月 23日）分送轄內各住戶。 

二、 有關錄製有聲選舉公報部分，請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配合協助調查

轄內視障人數（另函調查），本會預定錄製「國台語」、「國客語」2

種錄音 CD，屆時請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派員至本會領取，並於規定

期限內轉發轄內視障人士使用。 

三、 本次選舉與公投案合併辦理，相關法規適用上有不一致之處，本會將

透過宣導，讓民眾了解，以降低執行困擾，並將宣導端正選風之決心

與作法，加強民眾對選舉與民主政治之正確認識，是以，選舉活動期

間之宣傳工作，請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確實依本會函頒之本次選舉

宣導工作實施計畫配合辦理。 

四、 為宣導 111年南投縣地方公職人員選舉與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之意義

與重要性，加強民眾對選舉與民主政治之正確認識，選舉活動期間之

宣傳工作，本會刻正研擬宣導工作實施計畫，除由本會積極執行宣導

事項外，並請各鄉鎮市選務作業中心協助配合辦理宣導事宜。 

五、 (一)第 19屆縣長及第 20屆議員候選人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將於受理

候選人登記時，以問卷方式調查各該選舉區候選人參加公辦電視政見

發表會之意願，並依本會訂頒候選人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實施要點及

相關規定辦理，除依規劃場次直播及重播外，另依中央選舉委員會指

示上傳至 youtube影音平台，以方便選民於本會網站點選觀看。 

(二)另「第 19屆（南投市第 12屆市長）鄉鎮長選舉」部分，請各鄉

鎮市選務作業中心依本會函頒本次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實施要點及

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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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鄉（鎮、市）民代表及村（里）長選舉公辦政見發表會則依本會

第３５８次委員會決議事項免予舉辦。 

六、 公辦電視政見發表會辦理地點，往例於南投縣政府地下二樓大禮堂舉

行，惟因目前縣府大樓七樓及外牆改建施工中，地下二樓大禮堂已作

為教育處臨時辦公室，故本次政見會辦理場地擇定於縣府綜合大樓一

樓跨領域橋接創新學苑辦理，並於綜合大樓一樓親子放映室設置電視

牆大螢幕供民眾觀看政見會直播。 

賴組長補充報告: 

有關辦理縣長、縣議員的政見發表會，大約在 11/16-11/22，共有 6天。 

 

第四組工作報告﹕                       

一、 中央選舉委員會為使各直轄市、縣（市）選舉委員會監察小組委員及

相關業務承辦人員明瞭監察業務，落實執行並齊一作法，以充分發揮

監察之效，於本（111）年 8月 17日上午辦理「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

舉及憲法修正案之複決案監察實務研習會」。惟因應國內新冠肺炎疫情

持續嚴峻，本研習會以視訊方式辦理，本會由張召集人慶銳、黃副總

幹事志聰及第四組組長張文昌參加視訊會議。 

二、本會另預定於 10月 15日前召集常任監察小組委員 4位，及增聘的 21

位監察小組委員，規劃以實體方式辦理本次選舉監察實務研習會，讓

各監察小組委員瞭解各項監察業務。 

 

捌、 提案討論 

案由一、有關本會辦理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之公民複決

案，南投縣投開票所擬設置地點，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第一組 

說明： 

一、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57條辦理。 

二、 本次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之公民複決案投開票所   

     設置共 493所，地點請參閱附件 2。 

三、 本次 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及憲法修正案之公民複決案投開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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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與去年(110)異動說明如下： 

(一)增加草屯鎮石川里 206投開票所，石川里社區活動中心(永天宮)。 

(二)埔里鎮 149投開票所(原)史港里集會所，(改)序平宮昭德堂。 

(三)名間鄉 328投開票所(原)受天宮一樓招待室，(改)松嶺社區活動中 

心。 

辦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於 111 年 8 月 29 日前公告 111 年南投縣地方公

職人員選舉各鄉(鎮、市)投開票所設置地點、暨 111年 10月 17日前

公告 111年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投開票所設置地點。  

決議：照案通過。 

 

玖、意見交換 

    

 1.臨時動議 

   李組長: 

  有關因疫情關係，限制候選人登記作業的陪同人數，提請委員會通過。 

   主席： 

   如果比照其他縣市限制3人(新北、高雄、台中)(含候選人)，委員們是否有

更好的建議呢? 

   陳委員國忠: 

   我認為限制人數3人是不是有點少，建議最多5人是否比較合適? 

   主席裁示: 

   限制候選人登記作業的陪同人數為5人(含候選人)。 

 

拾、案例分析 

拾壹、散會：12時10分 


